
民事起诉状

原告：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地址：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城园三区18楼底商217室
法定代表人：齐宏
电话：010-82253558

            　       

被告：中科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
地址：北京市大兴区天华街9号院11号楼22层2204
法定代表人：卢建刚
联系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7号财富金融中心（FFC）48层
联系人：郭董裔

联系电话：13331172866
案由：服务合同纠纷

诉讼请求：

1．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0000元定金和300000元估价服务费；
2.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8280元（暂计算至2017年9月20日），并给付自2017年9月2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的违约金（以500000元为基数，按每日万分之三计算）；
3.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。

事实和理由：

2017年5月12日，被告与原告签订了《不动产估价委托合同》。约定被告委托原告对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珠江东路8号A幢-1层车库、A幢1-13层营业用房等15处商业、工业房地产进行市场价值评估。合同约定价值时点为2017年5月10日。合同约定本次估价服务费合计为900000元，支付方式为：合同经双方签章后7日内，甲方（即被告）向乙方（即原告）支付200000元定金，合同约定价值时点之日起120日内，支付300000元，乙方提交正式《不动产估价报告书》同时，甲方支付400000元。另约定：甲方如未按上述条款规定的时间向乙方支付估价服务费，以甲方应付款项为基数，从逾期之日起，每逾期一日，甲方向乙方支付应付款项的万分之三作为违约金。
原告于2017年5月10日安排了5名评估专业人员，分成三路分别对项目进行了现场勘查。并进行项目整理，将众多项目按照位置及用途归纳成13个报告，于勘查完成后的一周时间完成了资料整理、项目测算及审核，先后有10人参与现场勘查、预评估报告制作及审核。2017年5月22日，原告将上述13处房地产的预评估报告制作完成，并扫描成PDF格式发送至中科际崔胜浩经理邮箱276352969@QQ.COM。
原告依约完成了估价工作。但被告却一直未按约定支付200000元定金及300000元估价费用。经原告多次催要未果。.0500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被告的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利益。故原告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的规定，特向贵院提起诉讼。
此　致
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
　　具状人：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
2017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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